付款申请
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：
我司接受贵司委托，对北京市朝阳区周庄嘉园东里33号楼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签订了资产评估委托合同（合同编号：信京-J-2023-1017）。合同约定：我公司交付报告并经甲方审核合格后,支付评估费19700元。我司已完成评估工作，提交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，现向贵司申请支付评估费用。
付款账号如下：
户    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
开户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[bookmark: _GoBack]行号：交224
地   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
电    话：82253558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18日
